关于《钦州市国有土地上房屋征收与补偿办法（征求意见稿）》的起草说明
一、起草背景

我市现行《钦州市国有土地上房屋征收与补偿暂行办法》（以下简称暂行办法）自2013年12月实施以来，在规范本市国有土地上房屋征收与补偿活动，保障被征收人合法权益，保障各项建设事业顺利进行等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然而，随着我市经济社会快速发展、城市化进程不断深入以及国家层面法律法规和政策环境的持续优化，现行《暂行办法》部分内容已难以完全适应新形势、新任务的要求，亟待修订完善。

（一）落实与国家层面政策衔接的客观需要。国家层面在国有土地上房屋征收与补偿领域的法律法规和政策规定不断完善和细化，对征收程序、补偿标准、公众参与、权益保障等方面提出了更高、更明确的要求，需不断完善我市的国有土地上房屋征收与补偿管理办法，以更好地与国家政策衔接落实。

（二）落实机构改革要求与理顺部门职责的客观需要。随着机构改革的推进，部分与房屋征收工作密切相关的职能部门名称、隶属关系和职责分工发生了显著变化（例如，原征收部门“钦州市土地房屋征收办公室”已撤销，其职能相对应的划分至市自然资源局和市住房城乡建设局，“国土资源”部门调整为“自然资源和规划”部门，相关城乡规划、不动产登记等职能整合；原住房保障、城乡建设等部门的职能也可能进行了优化重组）。现行《暂行办法》中关于征收部门、实施单位及协同部门的规定，已与当前实际的组织架构和职能划分不相匹配。本次修订旨在根据机构改革后的新格局，全面更新并明确涉及部门的名称及其在征收补偿各环节中的具体职责，确保部门间协作顺畅，工作衔接有序，避免因职责不清影响征收进度和效果。

（三）经济社会发展新形势的现实需要

当前，我市已进入高质量发展的新阶段，城市更新、旧城区改造、基础设施建设、公共利益项目等对房屋征收与补偿工作提出了新的挑战和需求。原有规定在补偿方式多样性、市场化评估机制、停产停业损失补偿等方面，存在与市场实际脱节、适应性不足的问题，亟需结合实际进行调整完善。
（四）总结实践经验与解决突出问题的内在驱动

经过多年的实践，我们在执行《暂行办法》过程中积累了大量经验，同时也发现了一些亟待解决的突出问题，尤其是在西部陆海新通道（平陆）运河项目的国有土地上房屋征收实务操作中，发现了很多缺失的指导性条款。例如，现行《暂行办法》在停产停业损失补偿费中，仅简单表述为因房屋征收导致停产停业损失的，可给予停产停业损失费补偿，但具体补偿标准未有明确，且国务院令第590号中也明确表示具体办法由县、市具体制定，缺乏自治区、国家层面的指导性条款等。本次修订旨在将实践中行之有效的做法制度化，同时针对暴露出的薄弱环节和争议焦点，完善制度设计，堵塞管理漏洞，提升征收补偿工作的效率和公信力。

二、起草依据

（一）《国有土地上房屋征收与补偿条例》（国务院令第590号）

（二）《关于印发<国有土地上房屋征收评估办法>的通知》（建房〔2011〕77号）

（三）《广西壮族自治区人民政府关于贯彻<国有土地上房屋征收与补偿条例>的通知》（桂政电〔2011〕36号)

三、起草过程

（一）开展调研座谈会。为完善我市国有土地上房屋征收有关工作，我局组织相关部门、钦南区政府、钦北区政府及街道召开了关于国有土地上房屋征收有关问题座谈会，并赴灵山县、浦北县、自贸区等地开展实地调研，了解我市国有土地房屋征收当前阶段存在的困难问题，听取相关意见建议。
（二）研究起草文件。综合考虑各部门所提意见，参考南宁市、柳州市等周边城市的做法，并结合我市实际情况，我局于2025年5月研究起草了《钦州市国有土地上房屋征收与补偿办法（修订稿）》初稿。
（三）征求意见并修改完善。分别于2025年5月、7月两次征求各城区政府及市直有关单位的意见，并按照城区政府及各部门提出的意见对《办法（征求意见稿）》进行修改完善。
三、需要说明的问题

（一）关于征收主体与管理职责的调整

根据当前机构改革与职能调整的实际情况，明确将原由市房屋征收管理办公室承担的国有土地上房屋征收职责，调整由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履行。同时，对办法中涉及的其他相关职能部门名称，均统一按现行机构名称进行了更新，以确保权责清晰、执行顺畅。

（二）关于征收成本的明确与管理

为加强征收成本控制，提升资金使用效益，修订后的办法在第六条中对征收成本的构成、审核与管理作出了明确规定，旨在实现征收工作的规范化、精细化管理。

（三）关于房票安置补偿方式的增设

为拓宽安置渠道，满足被征收人多元化安置需求，本次修订增加了房票安置补偿方式。具体条款详见第二十二条及第三十三条，对房票的发放、使用、结算等环节作出了详细规定。

（四）关于按时签约及搬迁的被征收人给予差异化奖励

对原办法中相对单一的奖励方式进行了改革，实行差异化奖励政策。根据不同的安置补偿方式（如货币补偿、产权调换、房票安置等），设定了相应的奖励标准和条件，旨在更精准地发挥政策引导作用及有利于保障公共利益，具体内容详见第二十九条至第三十三条。

（五）关于非住宅类房屋奖励政策的补充

为体现对非住宅类房屋征收补偿的重视，保障非住宅被征收人的合法权益，新增了第三十四条，专门规定了非住宅类房屋征收可享有的奖励情形和标准。

（六）关于停产停业损失补偿的细化

针对实践中反映集中的问题，新增第三十五条，明确了对因征收造成停产停业损失予以补偿的规定，并清晰界定了享有该补偿的被征收人应当符合的具体条件，增强了可操作性。
（七）关于保障被征收人亲属受教育权的规定

为体现人文关怀，解决被征收人后顾之忧，新增第四十条，规定被征收人的亲属可凭相关征收证明，保障其在义务教育阶段的入学权益。

（八）关于明确部门协作与便民服务的要求

新增第四十一条，系统列举了被征收人可凭房屋征收补偿协议办理的相关事项（如户籍迁移、商事登记变更等），并明确要求各相关职能部门应当提供便利、予以配合，形成工作合力，提升征收后续服务的效率与水平。

（九）关于各项费用与奖励标准的更新

根据经济社会发展水平，对原办法中的各项征收搬迁补助费、临时安置补助费、停产停业损失补偿费以及各类奖励的标准进行了全面的复核、修订与提升，使其更加符合当前实际，更能保障被征收人的基本权益与合法利益。

本次修订旨在使《办法》更贴合当前征收工作实际，更充分地保障被征收人合法权益，同时促进征收工作的高效、规范与和谐开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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